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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利益拯救》

内容概要

《婚姻利益拯救(婚姻家庭中的权益维护)》结合相关案例，深入浅出地解析婚姻权益拯救问题，并对
收养、继承、涉外婚姻等问题进行全面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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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如果夫妻双方之前已经自愿对财产归属以及财产分割作了约定，那么，在被继承人死亡时，继
承人不能按照法定夫妻相互继承遗产的规定继承对方的遗产，而应当按照双方之前的约定进行。当然
，前提是这种约定不得侵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    本案中，钱某和江某事前没有对财产进行
约  定。房屋和5万元是钱某夫妇的共有财产，应当先划出属于江某的那一半，剩下的作为遗产进行划
分。    夫妻相互继承遗产属于法定继承。法定继承是指按照法律规定的继承人范围、继承人顺序、遗
产分配的原则的一种继承方式。但夫妻间法定的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还可以被一方的遗嘱继承、遗赠
和遗赠抚养协议所排斥。遗嘱继承是指继承人按照被继承人生前所立的合法有效的遗嘱进行继承的制
度。其效力产生的前提是遗嘱由被继承人自愿订立且不侵犯他人或国家的利益。遗嘱继承的效力高于
法定继承，后者只有在没有遗嘱继承时才发生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夫妻双方法定的相互继承遗产的
权利可以被一方的遗嘱所排斥。如果一方立遗嘱将夫妻财产中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财产赠与其他法定继
承人，只要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和公共道德，当事人的遗嘱的效力应当高于法定的夫妻相互继承权的
效力。  遗赠是指公民以遗嘱的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赠送给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
以外的其他人，并在遗嘱人死后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行为。遗赠和遗嘱继承最大的区别在于受领人和
被继承人的范围不同。遗赠中受遗赠人可以是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任何个人或集体，遗嘱继承的继承人
都是法定继承人，而且受遗赠人无权直接参与遗产的分配，只能从遗嘱继承人或遗嘱执行人那里得到
遗赠的财产，而遗产继承人有权直接参与遗产的分配。    如果针对同一份遗产，同时存在合法的遗赠
和遗嘱继承。由于二者都是被继承人自由意志的体现，应当按照被继承人作出的时间先后适用。如果
遗赠后于遗嘱，则适用遗赠；反之，适用遗嘱。如果双方继承人都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遗赠或遗嘱后
于他方作出，只有根据公平原则，双方一人一半。    遗赠抚养协议是指遗赠人和抚养人之间订立的关
于抚养人承担遗赠人生养死葬义务，关于遗赠人个人的财产在其死后转归抚养人所有的协议。同样，
如果被继承人之前已经和他人订立了合法有效的遗赠抚养协议，并且，受遗赠人也按照协议履行了自
己的义务，在被继承人死亡时受遗赠人有权获得对方的遗产，被继承人的配偶无权干涉。当然，这是
建立在合法有效的遗赠抚养协议之上。如果当事人订立协议是为了损害对方配偶或他人的利益，对方
配偶或第X有权干涉，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利。    通常，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高于遗赠协议。而二者的
效力都高于法定继承。所以，存在遗赠抚养协议或遗嘱时，应当首先适用遗赠抚养协议，再适用被继
承人的遗嘱，最后才是法定继承包括夫妻间法定的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夜不归宿，配偶有权干涉    
张某(男)和叶某(女)是夫妇双方。张某无业，且生性散漫、懒惰，对家庭从不关心过问，经常在外与
狐朋狗友鬼混。有时一大早出去天黑才回家，还要老婆给他做饭洗衣。有时整夜不归或者干脆几天都
不回家。叶某也不知道他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每次问张某都遭到他的打骂。长期下去叶某心凉了。
最后，她以张某不履行夫妻同居义务为由要求法院判决离婚。    法院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在查证了
事实之后，以张某没有履行夫妻间相互扶养的义务和同居义务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判决准予离婚
。    婚姻是男女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以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为内容并为当时社会制度所承认的
男女两性结合。男女双方结婚是人类担负社会责任的需要。家庭作为社会的小细胞，是整个社会的基
础。男女的结合是组建家庭的前提，然后才能生儿育女，繁衍生息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
进步。婚姻必然以共同生活为存在的基本条件，除了非人力可为的因素，大多数的家庭还是以共同生
活为纽带，联络每一位家庭成员。夫妻双方作为家庭的主导者，对这种相互联系更是起着榜样和组织
者的作用。如果配偶一方或双方都夜不归宿，成天在外溜达，那么家则不成为家。同时，也给子女带
来了极坏的影响。    婚姻的性质决定了配偶双方都负同居义务，互享同居权利。配偶的夜不归宿违反
了夫妻间的同居义务。亲属法理论认为，同居是婚姻固有的内容，是夫妻间应有的相互义务。    夫妻
同居义务，指男女双方婚后以配偶身份共同生活的义务。拥有共同的住所是夫妻共同生活的基本条件(
当然也有一些新新人类选择自主生活方式，有的夫妇进行了夫妻财产约定，各自有自己的住所，双方
也只是在周末才相聚，给彼此自由的空间和想像)，但是拥有共同的住所不一定就代表当事人之间履行
了同居的义务。夫妻共同生活的内容很多，主要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性生活等。包括共同的物
质享用，共同享受生活，感悟人生以及互相的安慰和理解，互相扶养，共同承担家庭责任等。    同居
义务的履行应当以婚姻住所为准，即当事人共同决定居住的地方。配偶一方不得无故不在婚姻住所居
住。但是，在以下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免除同居的义务：    (1)因正当理由暂时中止同居。如一方因处
理公私事物需要出差或离家居住，如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侦查需要暂时离家，不能履行夫妻同居

Page 4



《婚姻利益拯救》

义务。一方因生理原因不能同居的，如该方正处于传染期间，需要隔离的。一旦这些情况消失，当事
人应当恢复同居。    (2)因法定事由而停止同居的。包括一方的健康、安全、名誉因夫妻共同生活而遭
受到严重威胁时，受威胁的一方有权拒绝同居。人身健康权、名誉权、生命权等是公民最基本的人格
权利，受到《宪法》的保护。其权利的位阶高于夫妻同居权。如果致害方以行使夫妻同居权为由，对
配偶的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受害方可以以自己的人身权受到侵害和对方滥用夫妻同居权为由，对抗
对方行使夫妻同居权的主张。    (3)一方提起离婚诉讼。如《瑞士民法典》第170条规定：“提起离婚
或分居的诉讼后配偶双方在诉讼期间均有停止共同生活的权利。”    (4)夫妻双方协议分居的。当事人
只要协商一致同意分居的，法律并不禁止。    (5)婚姻关系确已破裂，已无法同居的。《婚姻法》第32
条其中规定：对于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当事人要求离婚，经法院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6)夫妻一方擅自将住所迁至国外或不适当的地点定居。重新选择新的生活地点意味着重新开始创业
和生活，在没有征得对方配偶同意的情况下，配偶拒绝一同迁往从而不能同居的，不违背法律的要求
。    违反夫妻同居义务主要是指没有合理的理由，长期或经常在外住宿，情节较严重的行为。当事人
如果有合理的理由没有履行夫妻同居义务，并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偶尔的夜不归宿也没有违反夫妻
的同居义务。当然，这需要一个合理的尺度去衡量。我们认为，只有情节严重的不履行夫妻同居义务
的行为才违反了夫妻同居义务。如果不对同居义务和同居权进行限制，很可能会导致一些滥用权利的
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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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法律是什么?法律是人们日常生活关系以及各种利益的调节器、保护神。可是，过去、现在或者将
来，人们往往对法律有着或多或少、或强或弱、或明或暗的陌生感、疏远感和恐惧感。    传统中国的
儒家文化，塑造了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君子喻义，小人趋利”的义利观、是非观和诉讼观。在中国
，儒家正统的权利观念、权利意识的影响，可谓大隐于形、入骨深髓或者根深蒂固。耻于言利，怯于
维权，羞于争讼，造成了整个社会广泛存在的对“好人不告状，维权是刁民”这样说法的认同感或者
支持感。    现代法治社会，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受到了来自人们利益冲突方面的强烈质疑，为什么我们
不能理直气壮地维权?事实上，人们尊重权利、维护权利，以及为了权利而斗争，恰恰是从法律开始的
。法律给了人们维权的规则，教给人们维权的方法，赋予人们维权的价值观念。于是，作为各种利益
的调节器、权利的分配者的法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到了人们的敬重，在我们的生活中
，法律是不可或缺的。倡导诚信，发扬民主，维护权利，用法律保持良好的交易秩序，已经成为人们
不灭的梦想。    但是，仅仅制定了法律，或者写在纸上的法律，并不能代表我们就在事实上拥有了相
应的权利。法律只是界定、确认了权利，在人们有纠纷时保护权利。“徒法不足以自行”，古人早就
这样说。没有权利观念、权利意识，没有积极维护权利的行为，任何时候，法律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1998年的春天，我国在《宪法》中庄严地写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于是，法治就成为
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我国，立法者唯恐法律不健全危及社会稳定，于是通过立法给人们提供
了全面、系统、庞大而复杂的法律规范体系，以求社会生活井然有序，人民安居乐业。可是，现实生
活中，漠视权利，侵害他人利益，甚至是肆无忌惮的损害、践踏他人权利的行为，仍然频繁地发生。
那些权利受到侵犯者，却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在事实上怂恿了侵权行为；对法律的不知，
或者知之太少，以及知之片面等等，使人们陷入了维权困境。因此，知法、守法和用法，已经成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一个合格公民的迫切需要，更是人们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基础。    作为法律
的研究者，以及法律活动的实践者，不仅要检讨中国法律的历史，更应当反思究竟如何为中国法治建
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于是，给面对纷繁复杂、纠纷难断，却不知如何运用法律、法规的人们，提供
法律顾问般的帮助，就成了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动机。    我们深知：任何人法律意识的培养，绝不是
学一学法律条文，读一读法律理论书籍，或者听一听各种案件的审理，就能全部完成或者完善的。但
是，这样一些尝试。又确确实实是人们熟悉法律，掌握法律，运用法律来解决实际问题必不可少的。 
  本套丛书，从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用、生老病死养等方方面面入手，以大量有现实针对
性、新颖性的具体案例说法。剖析问题，为有效解决问题出谋划策、提供借鉴和建议。    为了便于阅
读和理解，本丛书的文字深入浅出，内容简洁明了，是真正方便人们学法、用法，足不出户便能请到
身边的一个“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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